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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 州 市 教 育 局 文 件  

 

泉教综〔2014〕32 号 

 

中共泉州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泉州市教育局       

关于公布市级考核检查、评比表彰活动 

清理结果的通知 
 

各县（市、区）委教育工委、教育局，泉州开发区社会事业局、

台商投资区教育文体旅游局，各高等院校，委、局机关各科（室）、

各直属单位（学校）： 

为认真整改基层反映较为突出的检查评比、表彰活动多的

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减轻基层负担，根据省委教育工委、

省教育厅《关于改进工作作风 进一步规范检查评估活动的通

知》（闽教综〔2014〕5 号）精神，泉州市委教育工委、教育局

对近年来开展的各种考核检查、评比表彰活动进行全面清理，

按照从紧从严控制、规范管理的原则，逐一审核，现将清理结

果给予公布（具体目录附后），并提出如下要求： 

一、严格按照清理后公布的目录开展考核检查、评比表彰

活动。今后，泉州市教育机关职能科（室）开展的考核检查、

评比表彰及认定类活动，除国家和省、市明确规定必须开展的

以外，必须严格按照公布保留的目录执行，未列入目录的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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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确需新设立的项目，必须报请批准。已撤销的项目一律

停止实施，不得再开展相应活动；已合并的项目，必须按合并

后的项目实施，原项目一律不得单独组织开展。 

二、转变职能，提升服务水平。纳入常规工作管理的考核

检查类活动和转为日常工作的认定类活动，应改变管理方式，

切实转变职能，提高服务水平。对于依学校申请进行的评估，

应只针对申报学校进行，不得组织普遍性的评估验收。 

    三、层层全面梳理，对外公布并严格执行。各县（市、区）、

各高校要参照市里精简检查评估活动的做法，对本地区本学校

开展的各类检查评比表彰项目进行全面梳理，逐一审核需要保

留开展的项目名称、执行部门及开展周期，对外公布并严格执

行。 

 

  附件：泉州市教育系统各类检查评比表彰活动目录 

 

 

 

中共泉州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泉州市教育局 

                              2014 年 5 月 20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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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泉州市教育系统各类检查评比表彰活动目录 
 

序

号 
项目名称 主办、承办单位 对象（范围）  时间规模 备注 

 1  二、三类城市语言文字 
工作评估 

泉州市教育局、泉州

市语言文字工作委

员会 

各设区市，县

（市、区） 
2006 年开始 保留 

 2 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和书
写教育特色校 

泉州市教育局 
全市各级各类

学校 

2005 年 

开始 
保留 

3 
泉州市语言文字工作 

先进个人 
泉州市教育局 

全市各级各类

学校教师 
2 年一次 取消 

4 
泉州市普通中学教学常规管

理工作检查并评选先进校 
泉州市教育局 全市所有中学 3年一次 取消 

5 
组织评选泉州市普通中学学

籍管理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泉州市教育局 全市所有中学 3年一次 取消 

6 
泉州市普通中学教坛 

新秀评选表彰 
泉州市教育局 全市所有中学 2年一次 

更改为3年

一次 

7 
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 

评估（含特教学校） 
泉州市教育局 

全市义务教育

学校（含特教

学校） 

每年一次 保留 

8 普通高中达标评估 泉州市教育局 全市所有高中 2年一次 保留 

9 
泉州市级示范性幼儿园 

评估 
  泉州市教育局 

全市所有 

幼儿园 

2008 年， 

每年评估 
保留 

10 
泉州市小学教学管理 

先进学校评估 
泉州市教育局 全市所有小学

2007 年， 

两年评估 
取消 

11 全市小学生英语口语比赛 泉州市教育局 
全市所有 

小学生 
2 年一次 取消 

12 
全市小学生技能素质比赛（含

小学生生活与劳动技能比赛） 
泉州市教育局 

全市所有 

小学生 
2 年一次 保留 

13 
全市小学、幼儿园、特教“教

坛新秀”评选活动 
泉州市教育局 

全市40周岁以

下青年教师 
2 年一次 

更改为 3年

一次 

14 全市德育工作测评 泉州市教育局 全市所有学校 三年一次 保留 

15 
创建泉州市党政工共建先进

“教工之家” 

泉州市委教育工

委、泉州市教育局、

泉州市教育工会 

全市所有学校 两年一次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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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评选泉州市教育系统先进基

层工会、先进工会工作者、工

会积极分子 

泉州市教育工会 全市所有学校 两年一次 保留 

17 

年度学校综治安全目标责任

制考评（含安全发展示范学校

创建、学校安全标准化建设提

升工程三年行动、校园安全文

化示范校建设评定等） 

市综治办、市教育

局、市公安局及县

（市、区）综治、教

育、公安部门分级负

责 

各县（市、区）

教育局、全市

各级各类学校

每年一次 
合并入综治

考核内容 

18 安全发展示范学校创建 
市教育局及县（市、

区）教育部门分级

负责 

全市各级   

各类学校 

2013 年，项

目 周 期 3

年 ， 截 止

2015 年底 

合并入综治

考核内容 

19 
学校安全标准化建设提升工

程三年行动 

市教育局及县（市、

区）教育部门分级

负责 

全市各级   

各类学校 

2014 年，项

目周期 3

年，截止

2016 年底 

合并入综治

考核内容 

20 校园安全文化示范校建设 市教育局 
全市各级   

各类学校 
2013 年 

合并入综治

考核内容 

21 
年度学校综治安全目标责任

制表彰（含学校安全工作先进

单位和个人表彰） 

市委教育工委 

市教育局 

全市各级   

各类学校 
每年一次 取消 

22 
继续组织“泉州市教育世家”

的申报和认定工作。 
泉州市教育局 全市  每年一次 

纳入常规工

作管理 

23 
评选表彰泉州市优秀教师（先

进教育工作者） 
泉州市教育局 全市 2 年一次 保留 

24 
遴选第二批泉州市中小学名

校长培养人选。 
泉州市教育局 全市 5 年一次 保留 

25 
泉州市学校先进基层党组织、优

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

优秀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 

泉州市委教育工委
全市教育 

系统 
2 年一次 保留 

26 
泉州市教育系统党建 

工作先进单位 
泉州市委教育工委

全市教育 

系统 
2 年一次 

保留 

27 市直中小学校“五好”党组织 泉州市委教育工委 市直中小学 2 年一次 
保留 

28 
评选泉州市高校优秀辅导员、

班主任 
泉州市委教育工委 全市高校 2 年一次 

保留 

29 
对县（市、区）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开展督导检查 
泉州市教育局 各县（市、区） 每年 

保留 

30 
对县（市、区）“两项督导”

和“教育强区”开展督导检查 
泉州市教育局 各县（市、区） 每年 

保留 

31 
开展学校实施素质教育督导

评估工作 
泉州市教育局 

具备条件   

的学校 
申报评估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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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组织责任督学实施挂牌督导

评估 
泉州市教育局 全市中小学 每年 

保留 

33  教育信息化试点校评估 泉州市教育局 相关学校 
2015 年 

完成评估 

保留 

34      “三优联评” 泉州市教育局 全市中小学 每年一次 
保留 

35 
实验教学与小学科学 

优秀论文评选 
泉州市教育局 全市小学 每年一次 

保留 

36 
幼儿园优秀自制玩教具展评

活动 
泉州市教育局 全市幼儿园 每三年一次 保留 

37 
市级“三好生”、“优秀学生

干部” 
  泉州市教育局 全市中小学 每年一次 

省级撤销项

目，市级保

留。 

38 
市直教育系统团、学、少先队

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泉州市教育局 市直教育系统 每三年一次 取消 

39 
市教育息工作先进单位和先

进个人评选 
泉州市教育局 全市教育系统 每年一次 取消 

 

 
 
 
 
 
 
 
 
 
 

抄送：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市纠风办、效能办，市委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委第19督导组。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4 年 5 月 20 日印发 


